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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02          证券简称：ST 冠福         公告编号：2022-009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能特科技有限公司 

相关土地使用权及土地上附属物由政府收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1、政策风险：国家政策、地方政府政策存在变化的可能，存在政策调整风

险。 

2、审批风险：本次交易双方需在履行完各自内部审批程序后签署收储协议，

目前尚未签署补偿协议，本交易的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披露交易进

展信息。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因荆州开发区产业规划发展需要，荆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荆州开发区土地

储备中心（以下简称“甲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土地储备管理办法》等文件的规定，拟对冠福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之全资子公司能特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

特科技”“乙方”）老厂区（位于荆州开发区东方大道 197 号）的土地使用权面积

为 49,700.83 平方米及土地上附属物（不含设备）进行收储，经双方协商本次被

收储的资产补偿金额为 1,900 万元。 

本次交易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

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事项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2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对方为荆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荆州开发区土地储备中心，其与公

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资产基本情况 

1、土地资产：此次政府拟收储位于荆州开发区东方大道，于 2015 年办理了

不动产权登记。证载使用者为能特科技，不动产权证号为鄂（2015）荆州市不动

产权第 0002924 号，证载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49,700.83 平方米（约 74.55 亩），使

用权类型为出让，用途为工业用地，使用年限至 2056 年 10 月 24 日止。 

2、收购宗地上现有的全部建（构）筑物、附属物。 

（二）标的资产权属 

本次收储的标的资产已为能特科技融资提供抵押担保，公司将在上述收储协

议签署后尽快办理解除抵押担保。除上述情况外，本次标的资产权属清晰，不存

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等限制转让的情况，不存在涉及诉讼、仲裁事

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三）标的资产账面价值情况 

经湖北五环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报告编号：鄂五环资评字（2021）第

108-C01 号】，本次被收储的资产补偿金额为 1,900 万元。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 账面原值 累计折旧/摊销 减值准备 账面净值 评估值 

土地使用权 
14,876,000.

00 
3,660,863.92 

2,142,013.

65 

9,073,122.

43 

9,095,252

.00 

土地上建筑

物及附属物 

50,539,449.

22 
25,067,275.54 

15,673,61

8.47 

9,798,555.

21 

9,909,560

.00 

合计 
65,415,449.

22 
28,728,139.45 

17,815,63

2.12 

18,871,67

7.65 

19,004,81

2.00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收购宗地的位置及面积 

拟收购宗地位于荆州开发区东方大道，于 2015 年办理了不动产权登记，证

号为鄂（2015）荆州市不动产权第 0002924 号，土地使用者为能特科技，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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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为 49,700.83 平方米（约 74.55 亩），使用权类型为出让，用途为工业，使用

期限至 2056 年 10 月 24 日止。 

2、收购补偿项目 

（1）本次收购属乙方使用无争议的一宗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49,700.83

平方米，折合约 74.55 亩。 

（2）收购宗地上现有的全部建（构）筑物、附属物。 

3、补偿金额及支付方式 

（1）补偿金额：甲方委托湖北五环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宗地及地上建

（构）筑物、附属物补偿费用进行评估，评估价值为 1,900.4812 万元，经双方协

商实际补偿金额 1,900 万元。 

（2）付款方式：本协议签订后 10 日内，甲方配合乙方办理该宗地不动产登

记证鄂（2015）荆州市不动产权第 0002924 号注销登记手续；30 日内乙方移交

全部被收购资产，甲方在确认收到乙方已移交全部收购资产并收到乙方开具的补

偿款发票后，20 日内一次性付清全部补偿款到乙方指定账户。 

4、移交 

本协议签订后 40 日内，乙方完成被收购宗地上林木处理，并将其他土地资

产按现状移交给甲方。 

四 、涉及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的人员安置等情况，也不存在债务重组等情况，交易所得款

项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因能特科技的年产 900 吨高级医药中间体搬改项目已完成验收并投产使

用，本次收储土地及其建筑物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2、本次土地收储事项有利于盘活公司现有资产，优化资产结构，符合公司

的长远发展目标。 

3、本次交易采用市场评估价格获得合理补偿，价格公允，充分保障了广大

股东权益。本次政府收储交易，对公司当期业绩不会形成负面影响，具体数据以

审计确认金额为准。 

http://www.baidu.com/link?url=6zD5G7jt0oBfEonC3QVkupQuCXlKh3l_SWyE4yajL0oWvGgP9LXeH4k6thu2gojM1rGL_wpKfozmh71Tzn5P4TrvzOrjgyAkZ__i3blu2M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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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的说明  

本次收储是为了响应地方政府的规划需求。公司将根据战略发展规划合理进

行产业布局，持续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公司董事会将密切关注本次交易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独立董事关于本次交易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是为了响应地方政府的规划需求，由荆州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荆州开发区土地储备中心有偿收回，本次土地收储价格是参照具

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协商确定的，交易公

平公正，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土地收储

不会导致公司主营业务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本次

交易决策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因此，我们同意本次公司全资子公

司能特科技相关土地使用权及土地上附属物由政府收储事项。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全资子公司能特科技有限公司相关土地使用权及土地上附

属物由政府收储的独立意见； 

3、湖北五环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荆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荆州开发区土地

储备中心拟收储之目的所涉及的能特科技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荆州市开发区东

方大道厂区内的房屋建筑物、构筑物及附属设施、林木资产和土地使用权资产评

估报告》【鄂五环资评字（2021）第 108-C01 号】； 

4、《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地上附属物收购补偿协议》。 

 

特此公告。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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